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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4)580/13-14
號文件  

 2014年 1月 14日
會議的紀要 ) 

 
  2014年 1月 14日會議的紀要獲通過。  
 
II.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  
 

(立法會 IN15/13-14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組 擬

備有關 "台灣、

英 國 及 美 國 的

全納教育法例 "
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CB(4)586/13-14(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文件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3.  應主席邀請，研究主任 6向委員簡介立法會

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擬備有關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

納教育法例 "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 IN15/13-14號文

件 ]。  
 
 
III.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4)586/13-14(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文件 ) 

 

其他文件 

 

不會出席會議的團體／個別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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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605/13-14(01)
號文件 

 香 港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協 會 提 交

的意見書 (只備
中文本 )) 

 
就議程項目 III與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及政府當局

會商  
 
4.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教育局  5.  應小組委員會要求，教育局會提供文件，

盡量回應以下事項／載述相關資料    
 

(a) 在三層支援模式下，每一層的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人數，以及獲提供個別

學 習 計 劃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  
 
(b) 在哪些情況下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若須為每名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訂 定 個 別 學 習 計

劃，教育局預期將會出現甚麼困難；  
 
(c) 本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獲提供個別學

習計劃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比例 (如
有資料 )；及  

 
(d) 在未有立法的情況下，政府當局會採

取甚麼具體措施加強家長的角色，從

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當

的教育支援，以及提高普通學校推行

融合教育的資料的透明度。  
 
IV.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10月 14日



 

附件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4年 4月 23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通過會議紀要  
000315 -  
000524 

主席  2014年 1月 14日會議的紀要獲

通過  
 

 

議程第 II項  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  
000525 - 
002716 

主席  
研究主任 6 
教育局  

研究主任 6向委員簡介台灣、英

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以

及 香 港 推 行 融 合 教 育 的 情 況  
  
 
(a) 全納教育採取的方針是改

革教育制度，消除妨礙學

生全心全意學習的障礙，

其焦點在於裝備學校的環

境，以滿足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需要；  
 
(b) 融合教育指安排有特殊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入 讀 普 通 學

校，其焦點在於協助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適應現

行的學校安排；  
 
(c)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學校

均有法定責任積極消除影

響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學

習及參與的各種障礙；  
 
(d)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

教育法例規定學校須消除

歧視、及早識別和支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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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

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

同 時 讓 家 長 參 與 整 個 過

程；  
 
(e) 在香港，學校必須按照《殘

疾歧視條例》及根據該條

例制訂的實務守則照顧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推

行融合教育所採取的原則

與 (d)項相若；  
 
(f) 台灣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

例規定學校為每名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適當

的個別學習計劃；  
 
(g) 在英國，相關法例於 2014

年 9月 1日實施，規定每名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

獲 提 供 一 套 度 身 訂 造 的

" 教 育 、 健 康 及 照 顧 計

劃 "(Education, Health and 
Care plan)，涵蓋教育、健

康服務及社會照顧服務；

及  
 
(h) 根 據 香 港 的 融 合 教 育 政

策，有嚴重學習困難的學

生 可 獲 提 供 個 別 學 習 計

劃。  
 
教育局表示    
 
(a) 融合教育和全納教育均旨

在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事

實上，本港就推行融合教

育所落實的措施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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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與台灣、英國及美國的相

若；  
 
(b) 香港推行的融合教育並不

是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適應現有的學校環境。

學校會在環境設施和教學

方法上作出改變，以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

與學；  
 
(c) 根據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而設的現行三層支

援 模 式 ( 下 稱 " 三 層 模

式 ")，學校須為有嚴重學習

困難並接受第三層支援的

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如學校認為有需要，亦可

向在其他層級下接受支援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

供個別學習計劃。據當局

所知，有部分學校為接受

第二層支援的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

劃；及  
 
(d) 立法未必是推廣融合教育

的最有效方法。台灣、英

國及美國均有意見認為，

雖然相關法例訂明了基本

的規定，可是未能保證學

生會獲得最切合其實際需

要 的 支 援 服 務 。 舉 例 而

言，有些教師就全班的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採用一

份個別學習計劃，而沒有

理會個別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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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詢問，在三層模式下，每

層需要支援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人數，以及獲提供個別學

習計劃的學生人數為何。他扼

述，教育局先前回應時表示，

由於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

及他們需要的支援程度或隨時

間改變，所以該局未有這方面

的資料。  
 
教育局回應時表示，三層模式

是 採 用 " 反 應 性 介 入 " 方 式 進

行。在第一層支援下，學校會

提供優化教學，協助有輕微或

短暫學習困難的學生、評估學

生 的 進 展 ， 從 而 調 節 教 學 策

略。如果學生在學習上有持續

困難，學校會為他們安排第二

層支援，其形式包括抽離式或

課後輔導。對於有持續及嚴重

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校會提供

更密集的第三層個別化輔導支

援，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支援的層級可按學生對介入的

反應而調校。因此，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在接受第三層支援

一段時間後如有進展，便會獲

提供第二層支援。學生修讀不

同科目或需不同層級的支援。

考慮到這些差異，教育局認為

實際上無法提供三層模式下每

層的學生人數，以及獲提供個

別學習計劃的學生人數。  
 
主席指出，發放予每所學校的

學習支援津貼實際數額，是按

照所取錄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人數及他們需要的支援層級

計算。因此，教育局應掌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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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層模式下每層的學生人數，包

括獲提供個別學習計劃的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這些資

料可供委員比較香港與其他司

法管轄區 (例如台灣及美國 )的
情況。  
 
教育局認為，香港與其他司法

管轄區採取不同制度支援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因此或不

宜作直接比較，並強調如此比

較或會造成誤導。  
 
主席要求教育局盡量提供以下

資料    
 
(a) 在三層模式下，每一層需

要支援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人數，以及獲提供個

別學習計劃的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人數；  
 
(b) 若須為每名有特殊教育需

要 學 生 訂 定 個 別 學 習 計

劃，教育局預期將會出現

甚麼困難；及  
 
(c) 本港及其他司法管轄區獲

提供個別學習計劃的有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比 例 (如
有資料 )。  

 

 
 
 
 
 
 
 
 
 
 
 
 
 
 
小組委員會

要求教育局

按會議紀要

第 5(a) 至 (c)
段 提 供 資

料。  

002717 - 
002917 

譚耀宗議員  
主席  

譚議員認為    
 
(a) 最重要是因應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需要提供適切

的支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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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就融合教育立法未必能夠

有效推行融合教育和惠及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002918 - 
005301 

梁耀忠議員 

研究主任 6 
主席  
張國柱議員  
教育局  

梁議員表示，全納教育認同家

長參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然而，在香港推行的融

合教育不鼓勵家長參與。很多

時候，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須

轉校才可獲得所需的支援。  
 
梁議員支持就融合教育立法，

訂明政府當局和學校有法定責

任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梁議員詢問融合教育與全納教

育之間有何分別。研究主任 6
表示，主要分別之一是全納教

育非常強調家長有權參與制訂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

施，以及有權取得有關其子女

的教育的資料。  
 
張議員認為，如訂立融合教育

法例，學校或會較願意及做足

準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提供支援。為進一步了解需

要多少人力資源才可為每名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個別

學習計劃，他要求教育局以書

面盡量提供以下資料    
 
(a) 在三層支援模式下，每一

層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人數；及  
 
(b) 在 哪 些 情 況 下 會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訂 定 個

 
 
 
 
 
 
 
 
 
 
 
 
 
 
 
 
 
 
 
 
 
 
 
 
 
 
 
 
小組委員會

要求教育局

按會議紀要

第 5(a)至 (b)
段 提 供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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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學習計劃。  
 
教育局表示    
 
(a) 多年來，學校和教師團隊

越 來 越 支 持 推 行 融 合 教

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一直獲提供適當的支援和

服務。在現有安排下，他

們會繼續接受這些教育支

援；  
 
(b) 現行的融合教育架構認同

家長須參與計劃及檢視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

的支援服務；及  
 
(c)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 在 這 階

段，較適當的做法是集中

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推行

融合教育的支援措施，而

不是立法。  
 
教育局進一步表示，該局一直

以來都鼓勵學校採用三層模式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以及根據他們對介入的反應提

供適當層級的支援。第一層支

援是優化課堂教學，協助有短

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有

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會獲得第

二層支援，包括 "增補 "輔導。

有持續及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

則獲得第三層支援及個別學習

計劃。學校通常成立學生支援

小組，負責計劃、執行及檢視

為有特殊需要學生安排的支援

服務。學生支援小組會聽取教

育心理學家等專家的建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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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在有需要時徵詢家長的意見，

然後決是否有需要在三層模式

下為有關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

劃。  
 
教育局闡釋上述的做法如何應

用於支援在讀寫方面有特殊學

習困難的學生。教育局一直與

大專院校合作，發展分層支援

教學模式，以協助有特殊學習

困難的學生。他們為教師研發

電子化基線評估工具，用以評

估學生的進度和所需支援的程

度，另外還開發了實證為本的

分層教學資源，以供教師用作

照顧學生的需要。檢討工作至

少每 6個月定期進行一次，並會

諮詢各持份者，然後按照這些

學生對介入的反應調整他們接

受的支援層級。  
 
梁議員表示，雖然融合教育和

全納教育均旨在確保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獲得公平的教育機

會，但全納教育更積極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梁議員詢問，家長可否取得教

育心理學家為其有特殊教育需

要子女撰寫的整份評估報告。  
 
教育局回應時表示，根據《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家長可

要求索取其有特殊教育需要子

女的整份評估報告。家長可透

過教育局資助的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或教育心理服務，以很低

的費用取得這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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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II項  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  
005302 – 
005432 
 

主席  序言   

005433 - 
010009 

李芝融先生  
主席  
 

陳述意見   

010010 - 
010636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下稱 "教院 ")
特 殊 教 育 與

輔導學系  
主席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4)595/13-14(01)號文件 ] 
 

010637 - 
011424 

張文倩女士  
主席  
 

陳述意見   

011425 - 
012319 

香 港 特 殊 教 育

學會  
主席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4)595/13-14(02)號文件 ] 

 

012320 - 
012918 

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普 光 學

校  
主席  
 

陳述意見   

012919 - 
014421 

主席  
教育局  

教育局表示    
 
(a) 會為個別學校提供適當的

協助，以便他們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個別

學習計劃；  
 
(b) 按照現行安排，是否提供

個別學習計劃，須視乎專

業人士對學生的需要所作

出的判斷和學校的決定；

及  
 
(c) 因應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需要調配資源以提

 



 

10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供適切的支援，或會是更

有效的做法。提供個別學

習計劃只是眾多支援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策略之

一。  
 
主席表示   
 
(a) 教育局和各團體均同意家

校合作和家長的參與對推

行融合教育十分重要；及  
 
(b) 據他所知，本港只有約 5%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獲

提供個別學習計劃。  
 
主 席 詢 問 教 育 局 如 何 確 保  
  
 
(a) 家 長 參 與 訂 定 適 當 的 措

施，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及  
 
(b) 為個別學生訂定的個別學

習計劃的質素，以及計劃

是否妥善執行。  
 
教育局表示    
 
(a) 學校應邀請家長參與訂定

及執行個別學習計劃的整

個過程；據教育局了解，

在大部分個案中，家長都

有參與；  
 
(b) 教育局編制的《全校參與

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下稱 "運作指南 ")附有訂

定及執行個別學習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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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示例，涵蓋學習目的、目

標、教學策略、調適、成

效準則，以及檢討計劃的

時間表等，以供教師參考； 
 
(c) 運作指南載明，學校須每

年最少兩次邀請家長參與

會議，以計劃及檢視為其

子女訂定的個別學習計劃

的成效；及  
 
(d) 海外的經驗顯示，提供個

別學習計劃未必能保證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獲的

支援服務最切合他們的需

要；在推行各項計劃以支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過程中，家長的參與和教

師及持份者的合作，都是

成功的要素。  
 
有團體指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提供的專業支援並不足夠。

教育局回應時表示，在校本教

育心理服務下，教育心理學家

現時大概每兩周到訪所服務的

公營學校一次。  
 
主席提到他的經驗，表示他的

女兒就讀於特殊學校，並獲提

供個別學習計劃，可是校方卻

未有邀請他出席檢視其女兒的

個別學習計劃的大多數會議。

他促請教育局檢討執行個別學

習計劃的現行安排，特別是有

關 家 校 合 作 和 家 長 參 與 的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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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422 - 
015154 

陳家洛議員  
教育局  
主席  

陳議員表示    
 
(a) 政府當局在決定未來路向

時，應考慮團體就推行融

合教育和提供個別學習計

劃提出的意見和關注；及  
 
(b) 政府當局應探討可否藉立

法加強推行融合教育。  
 
教育局強調，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福祉是其首要考慮。在

這階段，政府當局認為較適當

的做法是集中探討如何進一步

加 強 推 行 融 合 教 育 的 支 援 措

施。政府當局雖然對立法的建

議持開放態度，但認為立法未

必能達到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利益的預定目的。  
 

 

015155 -  
020151 

主席  
教育局  

關於團體和委員提出的關注，

教育局回答主席時表示，該局

會監察相關政策及措施 (包括

融合教育 )的推行情況，詳情如

下   
 
(a) 在 學 校 發 展 與 問 責 架 構

下，學校須透過自評評估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

供的支援的成效，從而向

各持份者負責。學校須在

校務報告內列明如何運用

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支援服務，並把

報告上載學校的網站；  
 
(b) 學校亦須在每個學年終結

時，就推行融合教育向教

育局提交自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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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教 育 局 人 員 每 年 訪 校 數

次，以監察及支援融合教

育的推行，例如評估學校

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而採取的計劃和措施的

成效；及  
 
(d) 至於教師接受有關照顧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培訓

的進度，教育局會於每學

年終結時致函學校，提供

其校內教師培訓情況的最

新數據，以便學校規劃教

師的專業發展。對於在這

方面需要特別注意的個別

學校，教育局人員會向他

們的管理層提供適當的意

見。  
 
主席表示，據他所知，有 45所
普通學校的未動用學習支援津

貼已退還政府。他詢問退還津

貼的理由。  
 
教育局答稱，自2003-2004學年

及 2008-2009學年開始，公營普

通小學及中學分別獲提供學習

支援津貼，以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教育局一直鼓勵

接受學習支援津貼的學校用盡

津貼來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然而這些學校可保留未

動用的資源，直至退還機制於

數年前設立為止。學校未有用

盡學習支援津貼的常見原因包

括以學習支援津貼聘請的教師

或教學助理離職，以及外判服

務所需的費用較預期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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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察悉，部分家長質疑學校

可能未有把學習支援津貼用於

支援他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

女。他認為教育局應加強其監

管角色，以及要求學校提高其

運用學習支援津貼的透明度。  
 

020152 - 
021110 

教育局  
張文倩女士  
教院  
香 港 特 殊 教 育

學會  
主席  

張女士就處理有關推行融合教

育的投訴的現行機制提出意見

和關注。主席回應時表示，此

課題將會在小組委員會日後的

會議上討論。  
 
教院促請教育局向學校提供更

多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而不

要把資源投放於其他未必能有

效照顧這些學生的需要的服務

之上。  
 
教育局認為應根據專業人士對

學生需要的支援所作出的判斷

和學校的決定，確立是否需要

訂定個別學習計劃。學校無須

為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主席要求教育局提供文件，盡

量回應以下事項   
 
(a) 在三層模式下，每一層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人

數，以及獲提供個別學習

計劃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人數；  
 
(b) 若須為每名有特殊教育需

要 學 生 訂 定 個 別 學 習 計

劃，政府當局預期將會出

 
 
 
 
 
 
 
 
 
 
 
 
 
 
 
 
 
 
 
 
 
 
小組委員會

要求教育局

按會議紀要

第 5(a)、 (b)
及 (d) 段 提

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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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現甚麼困難；及  
 
(c) 在未有立法的情況下，政

府當局會採取甚麼具體措

施加強家長的角色，從而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當的教育支援，以

及提高有關在普通學校推

行融合教育的資料的透明

度。  
 
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建議政府當

局加強教師培訓，以提高教師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

力。主席建議教育局檢視本地

有否開辦特殊教育課程，以供

應曾受訓的教學人手。  
 
主席表示，雖然政府當局對於

就融合教育立法有保留，可是

許多團體和小組委員會部分委

員均支持立法。  
 

議程第 IV項   其他事項  
021111 - 
021254 
 

主席  於 2014年 5月中探訪九龍灣聖

若翰天主教小學的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10月 14日  


